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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

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街1号院1号楼顺鑫国际商务中心14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宋立松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40人，代表股份290,973,06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22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84,521,9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57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32人，代表股份6,451,0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97%。

（三）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张圣怀律师、汪若歆律

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

提案1.00《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546,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96%；反对1,361,21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78%；弃权6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5,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196%；反对1,361,2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652%；弃权6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52%。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2.00《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635,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65%；反对2,239,01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95%；弃权9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3,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185%；反对2,239,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494%；弃权9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21%。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3.00《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576,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64%；反对2,297,51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96%；弃权9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65,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132%；反对2,297,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547%；弃权9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21%。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4.00《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510,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35%；反对2,382,31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87%；弃权80,7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98,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840%；反对2,382,3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8671%；弃权80,7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90%。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5.00《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408,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22%；反对1,451,51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88%； 弃权113,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96,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825%；反对1,451,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626%；弃权1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49%。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6.00《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412,9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8%；反对1,450,71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86%； 弃权109,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1,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8568%；反对1,450,7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502%；弃权1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30%。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7.00《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64,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8332%；反对1,371,5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246%；弃权12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64,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8332%；反对1,371,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246%；弃权12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22%。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关联股东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284,511,168股，在表决此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回避表决284,511,168股。

提案8.00《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514,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52%；反对2,365,51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30%；弃权9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3,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584%；反对2,365,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071%；弃权9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46%。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9.00�《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429,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57%；反对2,420,7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19%； 弃权123,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17,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320%；反对2,420,7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614%；弃权12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66%。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圣怀律师、汪若歆律师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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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不含本次担保金

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

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

保

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500万元 2,363万元 是 否

浙江网新图灵电子有限

公司

1,500万元 0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101,966

（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47,945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30.03

（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占比为14.12%）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不适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1.因业务开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网新图灵”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最高额500万元的银行信贷业务，期

限一年。 公司为网新图灵的上述信贷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网新图灵其他股东为上

述担保责任向公司提供对应股权比例的担保。

2.因业务开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网新图灵之全资子公司浙江网新图灵电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图灵电子”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最高额1,500万元的

银行信贷业务，期限一年。公司为图灵电子的上述信贷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网新图

灵其他股东为上述担保责任向公司提供对应股权比例的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28,1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9,5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其中公司为网新图灵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7,500万元的担保，控股子公司浙江图灵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为网新图灵的融资提供不超过

人民币2,000万元的担保；公司为图灵电子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500万元的担保。担

保额度的有效期至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7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之日止。

本次担保前，公司及其子公司对网新图灵的担保总额为6,900万元，担保余额为2,363

万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子公司对网新图灵的担保总额为7,400万元。

本次担保前，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图灵电子的担保总额为0万元，担保余额为0万元。 本

次担保后，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图灵电子的担保总额为1,5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

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

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

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有网新图灵55%的股权，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自胜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持有网新图灵45%的

股权。

91330000731506654

U

法人

浙江网新图灵电子有

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网新图灵持有图灵电子100%的股

权。

91330105754425590

P

被担保人

名称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浙江浙大

网新图灵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50,

549.77

35,

257.15

14,

475.31

26,

416.32

389.78

50,

264.16

35,

292.85

14,

085.53

110,

675.33

-502.53

浙江网新

图灵电子

有限公司

18,

456.44

12,

893.05

5,563.39

11,

056.76

919.15

15,

049.48

10,

405.24

4,644.24

43,

628.44

-366.07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网新图灵、图灵电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一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授信申请人：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期间：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债权人

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

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3.担保金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500万元

4.其他股东方是否提供担保及担保形式：网新图灵其他股东为本次担保向公司提供对

应股权比例的担保。

5.反担保情况及形式：无

6.其他重要条款：

6.1�保证范围：债权人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

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

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6.2�违约条款：保证人未按本担保书规定清偿所担保的债务，债权人有权冻结/扣划保

证人在招商银行开立的任一账户资金或委托其他金融机构冻结/扣划保证人在该机构开立

的账户资金，直至付清《授信协议》项下授信申请人拖欠债权人的所有债务为止，不足部分

债权人有权继续向保证人追索。

（二）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二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授信申请人：浙江网新图灵电子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期间：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债权人

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

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3.担保金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1,500万元

4.其他股东方是否提供担保及担保形式：图灵电子为网新图灵的全资子公司，网新图

灵其他股东为本次担保向公司提供对应股权比例的担保。

5.反担保情况及形式：无

6.其他重要条款：

6.1�保证范围：债权人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

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

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6.2�违约条款：保证人未按本担保书规定清偿所担保的债务，债权人有权冻结/扣划保

证人在招商银行开立的任一账户资金或委托其他金融机构冻结/扣划保证人在该机构开立

的账户资金，直至付清《授信协议》项下授信申请人拖欠债权人的所有债务为止，不足部分

债权人有权继续向保证人追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网新图灵一直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图灵电子为网新图灵的全资子公

司，信誉良好、运作正常，不存在较大的偿债风险，目前无逾期债务。 本次网新图灵、图灵电

子因业务开展需要，分别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最高额500万元、1,500万

元的银行信贷业务，为其提供担保可以保障其获得银行的流动性支持，符合其经营实际，具

有必要性。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额度范围内，公司对网新图灵、图

灵电子有充分的控制权，且网新图灵其他股东为本次担保责任向公司提供对应股权比例的

担保，对其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2026年5月19日公

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上述议案，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至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2027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之日止。

本次担保在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额度范围内， 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

东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01,966万元，全部为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03%。 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47,945万元， 全部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4.12%。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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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财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财务负责人金海萍女士的辞职

报告，由于工作调整，金海萍女士申请辞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其辞任财务负责人后仍在公司担任其他

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金海萍女士的辞职申请自递交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

案》，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沈虹女士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一、财务负责人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

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毕

的公开承诺

金海萍 财务负责人

2026年5月

22日

2028年8月

10日

工作调整 是 内审风控

是，存在未履行完毕

的公开承诺，但不属

于增持承诺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金海萍女士的辞职申请自递交董事会之日起生效，金海

萍女士在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金海萍女士在担任财务负责人

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金海萍女士上述职务的离任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

响，金海萍女士将按照相关制度的规定做好交接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海萍女士直接持有公司132,3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5%。 金海萍女士

辞任后将继续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其所作的相关承诺。

二、财务负责人聘任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

案》，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沈虹女士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简历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沈虹女士的任职资格进行全面核查后，认为沈虹女士的任职条件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具备了担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

特此公告。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附件：

沈虹女士，出生于1975年2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中级会计师，专注于企业财务

工作三十余年，拥有丰富的财务统筹、税务管理及企业运营管理等实战经验。主要工作经历如下：历任英格

索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区财务总监、亚太区安防技术部财务总监,安朗杰安防技术（中国）有限公

司亚太区财务副总裁,科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亚太区财务副总裁、财务总监，亚萨合莱（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大中华和东南亚区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2025年9月加入公司，任财经管理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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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皋埠街道香积路55号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0,083,3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66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鲁建国先生主持

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其中董事李婕、沈振东因公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季宝海列席本次股东会；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076,361 99.9956 1,600 0.0009 5,400 0.003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076,361 99.9956 1,600 0.0009 5,400 0.0035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076,293 99.9955 1,600 0.0009 5,468 0.0036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076,361 99.9956 1,600 0.0009 5,400 0.003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079,061 99.9973 1,900 0.0011 2,400 0.0016

6、议案名称：《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710,030 99.9707 1,900 0.0129 2,400 0.016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079,361 99.9975 1,600 0.0009 2,400 0.001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在授信额度内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079,061 99.9973 2,700 0.0016 1,600 0.0011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074,261 99.9943 1,600 0.0009 7,500 0.0048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077,761 99.9965 1,900 0.0011 3,700 0.002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44,513,4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3,234,6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2,330,995 99.8158 1,900 0.0813 2,400 0.1029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1,073,130 99.6009 1,900 0.1763 2,400 0.2228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257,8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1,255,170 99.6585 1,900 0.1508 2,400 0.1907

6 《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1,255,170 99.6585 1,900 0.1508 2,400 0.1907

8

《关于公司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暨在授信额度内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提案》

1,255,170 99.6585 2,700 0.2143 1,600 0.1272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1,250,370 99.2774 1,600 0.1270 7,500 0.595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上1-10项议案。

2、本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议案6、议案8、议案9。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帅雅、焦雨凡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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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到期赎回金额：人民币85,000万元

● 继续进行现金管理产品：结构性存款

● 继续进行现金管理金额：人民币85,000万元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上海锦江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锦江航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

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本次购买的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

保本型产品，但仍不排除因市场波动、宏观金融政策变化等原因引起的影响收益的情况。 提醒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建设周期，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

资金将在短期内出现部分闲置的情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股东回报，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资金收益、

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

（二）投资金额

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为人民币85,000万元。

（三）资金来源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8月21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锦江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901号）同意注册，公司股票于2023年12月5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94,120,000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2,183,

85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060,494,478.80元。 上述资金已于2023年

11月30日到位， 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2023)第0612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与专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四）方监管协议》，以保证募集资金使用安全。 上述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上海锦江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集

装箱运输船舶购置项目

131,400.00 118,372.14

2

上海锦江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装箱

购置项目

87,118.00 87,118.00

3

上海锦江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

船舶改造项目

3,500.00 3,500.00

总计 222,018.00 208,990.14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155,231.61万元。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的行为。

发行名称 2023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3年11月30日

募集资金总额 218,385.00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206,049.45万元

超募资金总额 ■不适用 □适用，______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名称 累计投入进度（%）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

上海锦江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集装箱运输船舶购置项目 5.41 2028年12月

上海锦江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装箱购置项目 54.96 2028年12月

上海锦江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船舶改造项目 99.58 2025年11月

是否影响募投项目实施 □是 ■否

注：“累积投入进度”为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进度情况，“上海锦江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智能

化船舶改造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四）投资方式

1、现金管理产品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2日购买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家汇支行的结构性存款，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

型

产品期

限

投资金

额

（万元）

收益类

型

预计年

化收益

率（%）

是否构

成关联

交易

是否符合

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

的要求

是否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的

行为

招商银行智汇系列

区间累积35天结构

性存款（产品代码：

WSH09872）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徐家汇

支行

结构性

存款

35天 85,000

保本浮

动收益

1.00至

1.75

否 是 否

（五）最近12个月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序号 现金管理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万元）

实际收回本金（万

元）

实际收益

（万元）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万元）

1 定期存款 80,000 80,000 1,560.00 -

2 结构性存款 80,000 80,000 465.58 -

3 结构性存款 130,000 130,000 719.56 -

4 结构性存款 120,000 120,000 613.32 -

5 结构性存款 120,000 120,000 565.48 -

6 定期存款 10,000 10,000 41.25 -

7 结构性存款 85,000 85,000 205.40 -

8 结构性存款 35,000 - - 35,000

9 定期存款 10,000 - - 10,000

10 结构性存款 85,000 - - 85,000

合计 4,170.59 13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万元） 16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6.98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利润（%） 106.64

募集资金总投资额度（万元） 130,000

目前已使用的投资额度（万元） 130,000

尚未使用的投资额度（万元） -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上海锦江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保荐机构国

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8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锦江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本次现金管理期限为2025年6月28日至2026年6月27日。在上述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本次

现金管理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3亿元，该额度在决议有效期限内可滚动使用。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风险分析

公司本次购买的是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 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保本型现金管理产

品，但仍不排除因市场波动、宏观金融政策变化等原因引起的影响收益的情况出现。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

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3、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相关管理制度规定，进行

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通过以上措施确保不会发生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

况。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不会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行为。通过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且能获

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

产转移》等相关规定，结合所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的性质，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五、现金管理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家汇支行购买了金额为85,000万元人

民币的结构性存款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上海锦江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

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 上述结构性存款产品已到期赎回， 收回本金85,

000万元，实现收益205.4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受托人名称

产品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年化收益

率（%）

赎回金额

（万元）

实际收

益（万

元）

招商银行智汇系列区间累

积49天结构性存款（产品

代码：WSH09644）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徐家汇

支行

85,000 2026/4/2 2026/5/21 1.80 85,000 205.40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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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上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要求，本次股东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下午2: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镜水路1016号（群贤路交叉口）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会议。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2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至2026年5月2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虞阿五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

根据现场会议登记资料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含股东代

理人，下同）情况如下：

1、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4人，代表公司股份281,015,795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53.222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2人， 代表公司股份279,694,77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9725%。

3、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2人，代表公司股份1,321,0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502%。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共82人，代表公司股份1,321,0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502%。

以上股东均为出席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二）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虞阿五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等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会议通知” 中列明的各项议案

进行了审议表决，并按有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计票、监票，其中，网络投票的结果，根

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进行确认。

（二）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了有效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为279,981,3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9%； 反对为1,022,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7%；弃权为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1.6954%；反对1,02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660%；弃权

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7%。

2、《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为279,981,3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9%； 反对为1,022,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7%；弃权为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1.6954%；反对1,02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660%；弃权

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7%。

3、《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为279,981,3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9%； 反对为1,022,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7%；弃权为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954%；反对1,02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660%；弃权12,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7%。

4、《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为280,024,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74%；反对为978,4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82%；弃权为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9958%；反对978,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655%；弃权12,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7%。

5、《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为280,573,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5%；反对为429,6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9%；弃权为1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7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5016%；反对429,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218%；弃权1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65%。

6、《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为279,978,3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8%； 反对为1,024,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46%；弃权为1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683%；反对1,024,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552%；弃权1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65%。

7、《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同意为279,978,2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8%； 反对为1,035,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6%；弃权为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607%；反对1,035,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106%；弃权1,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7%。

8、《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为279,981,3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9%； 反对为1,033,3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77%；弃权为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954%；反对1,033,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2214%；弃权1,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3%。

注：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

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文胜、汪佳慧律师为本次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代销机构暂停办理旗下部分基金相关销售业务的公告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6

年5月25日起暂停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

金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已经通过上述代销机构持有基金份额的投资者，可正常办

理赎回、转换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暂停：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暂停申

购

是否暂停定

期定额投资

1 银华多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A:000604

B:000605

是 是

2 银华活钱宝货币市场基金

A:000657

F:000662

是 是

3 银华惠增利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份额 000860 是 是

4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180008

B:180009

是 是

二、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暂停：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暂停申

购

是否暂停定

期定额投资

1 银华多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A:000604

B:000605

是 是

2 银华活钱宝货币市场基金F类基金份额 000662 是 是

3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180008

B:180009

是 是

三、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暂停：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暂停申

购

是否暂停定

期定额投资

1 银华多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A:000604

B:000605

是 是

2 银华活钱宝货币市场基金F类基金份额 000662 是 是

3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180008

B:180009

是 是

四、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暂停：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暂停申

购

是否暂停定

期定额投资

1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180008

B:180009

是 是

五、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本次暂停：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暂停申

购

是否暂停定

期定额投资

1 银华多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A:000604

B:000605

是 是

2 银华活钱宝货币市场基金F类基金份额 000662 是 是

3 银华惠增利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份额 000860 是 是

4 银华惠添益货币市场基金

A:001101

C:004964

是 是

5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180008

B:180009

是 是

六、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华严北里2号民建大厦6层

联系人 李晓芳

客服电话 400-888-6661 网址 www.myfund.com

2、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88号天安国际大厦49楼

法定代表人 陈占维

客服电话 400-664-0099 网址 www.bankofdl.com

3、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克拉玛依市世纪大道7号

法定代表人 蒋尚君

客服电话 400-669-6869 网址 www.klb.cn

4、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153号

法定代表人 马千真

客服电话

96899 （重 庆 地 区 ）；

400-709-6899 （其 他 地

区）

网址 www.cqcbank.com

5、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馆北路甲2号盈科中心B座裙楼二层

联系人 牛亚楠

客服电话 400-618-0707 网址 www.hongdianfund.com

6、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www.yhfund.com.cn

客服电话 010-85186558，4006783333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3日


